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ㄧ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作業要點
103年8月4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
1、 依據本校ㄧ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要點，特訂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作業要點」。
2、 本系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〈以下簡稱預研生〉。
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，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，符合本要點第四條所規定之甄選資格者，得申請為本系預研生。
3、 本系招收預研生之甄選委員由本系「招生甄選小組委員」全體委員擔任之。
4、 本系招收預研生之名額、甄選資格、甄選方式如下： 

    每年招收預研生名額：為本系當學年度碩士班核定名額之五分之四。
甄選資格：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，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，學業成績平均班排名或系排名前70%者，得申請為本系預研生。

甄選方式：欲申請為預研生者，應於當學期結束後填寫申請表(如附件)，並備妥歷年成績表、修課計畫等，經系主任同意後送本系招生甄選小組委員會審查。
5、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，必須於第八學期（含）之前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資格，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考試入學，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
6、 預研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，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，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，經指導教授認可者，其學分可承認為碩士班應修之學分(不含論文學分，且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)。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。
7、 預研生必須符合原系學士學位與本系碩士學位之畢業規定，方發給學、碩士學位證書，因故未取得正式研究生資格若符合大學部畢業資格者，則授予學士學位。 

8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、教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[image: image1.jpg]O Bax ALY

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




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ㄧ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
申請日期:　　年   月   日
	原系名／年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修課計畫
	四上
	四下
	碩一上
	碩一下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資格審核 
	□歷年成績表一份
□學業平均成績       分
□修課計畫

	系所簽核 
	申請人簽章
	系審核 
	系主任 
	院長

	
	
	
	
	

	教務處簽核 
	承辦人審核
	教學業務 組長
	教務長

	
	
	
	

	備註 
	甄選資格：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，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，學業成績平均班排名或系排名前70%者，得申請為本系預研生。


